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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律师法》的第二

次修订案，对《律师法》进行了全面的修订。新《律师法》

共60条，将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 一、新《律师法》关于

辩护律师权利的发展 这主要体现在辩护律师原有权利的完善

和新权利的增加方面。关于辩护律师原有权利的完善，主要

体现在以下方面。 1．会见权。根据原《律师法》第30条的规

定，律师依照诉讼法律的规定可以同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会

见。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辩护律师会见权的规定见于

第96条的规定。新《律师法》第33条对律师会见权作了明确

规定，其对律师会见权的发展主要有：其一，“与犯罪嫌疑

人会见”被明确定位为律师所享有的法定权利。原《律师法

》和《刑事诉讼法》关于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会见的规定的措

辞都是“可以会见”，因而职权机关可以裁量决定是否允许

其会见。新《律师法》第33条规定律师“有权”会见犯罪嫌

疑人，由此，“与犯罪嫌疑人会见”成为辩护律师的一项权

利。这样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条的规定，职权机关有义

务保障律师依法享有诉讼权利。其二，会见的时间提前。新

《律师法》第33条将律师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间从原《

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

问后提前至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时，从而使辩

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间得以提前。其三，会见的限制

减少。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6条的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



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

而依据新《律师法》第33条的规定，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

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就有

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而且特别

强调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2．调查取

证权。根据原《律师法》第30条的规定，律师依照诉讼法律

的规定，可以收集、查阅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刑事诉讼法

》第37条规定了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新《律师法》第35

条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作出了明确规定，其对辩护律师调查

取证权的发展体现在两点：一是取消了《刑事诉讼法》第37

条关于律师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调查

取证，需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的规定。二是新《

律师法》第35条增加规定律师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调查取证。 3．阅卷权。原《律师法》没有明确规定律师

的阅卷权，仅表明律师依照诉讼法的规定享有诉讼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36条是有关辩护律师阅卷权的规定，新《律

师法》第34条对律师的这一权利作了明确规定。这一规定对

辩护律师阅卷权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点：一是“阅卷”被明

确定位为律师所享有的法定权利。《刑事诉讼法》第36条关

于律师阅卷的措辞是“可以阅卷”，而新《律师法》第34条

对律师阅卷的措辞是“有权阅卷”，表明“阅卷”被明确定

位为律师所享有的法定权利，这样，职权机关就有义务保障

辩护律师这项权利的实现。二是辩护律师有权查阅实质性案

卷材料的时间提前、范围扩大。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6条

的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

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而



这些材料并非实质性的案卷材料，对律师辩护权的行使帮助

不大。根据新《律师法》第34条的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

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

讼文书及案卷材料。这样辩护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就

不仅有权查阅、摘抄、复制诉讼文书，还有权查阅、摘抄、

复制实质性的案卷材料。 4．保密特权。所谓保密特权，又

称拒证权，是律师依法所享有的拒绝作证的权利。保密特权

是基于辩护律师对当事人的保密义务而产生的对国家职权机

关的权利。原《律师法》第33条规定：“律师应当保守在职

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当事人的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

事人的隐私。”基于此，辩护律师的保密特权的权利内容包

括国家秘密、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隐私三方面内容。新《律

师法》第38条第2款增加规定了辩护律师的保密内容，即律师

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

息，应当予以保密。据此，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

和信息也成为辩护律师保密特权的权利内容，这使得律师保

密特权的内容得以扩充。 新《律师法》还对辩护律师所享有

的权利内容有所增加，主要是赋予了辩护律师豁免权。所谓

辩护律师的豁免权是指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为履行辩护职

责所发表的有关言论，免受刑事、民事等追究。我国原《律

师法》和《刑事诉讼法》对此都未作规定。新《律师法》

第37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律

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 二、新

《律师法》关于辩护律师权利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1．有助

于解决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三难”问题，维护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新《律师法》对于辩护律师会见权的发展



使得辩护律师可以单独会见当事人，这样，当事人可以更自

由地与律师交流，更放心地说出案件真实情况，在此基础上

，律师就能够更有效地为其提供法律帮助。新《律师法》对

于辩护律师阅卷权的发展使得辩护律师接触实质性案卷材料

的时间大为提前，这样有利于其有针对性地、充分地准备辩

护。新《律师法》关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发展，使得辩

护律师能够更加顺利地收集有利于被追诉人的证据。这些规

定对于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执业中的“会见难”、“阅卷难

”、“调查取证难”等“三难”问题的解决具有积极的推动

作用，有助于辩护律师对其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 2．有

助于减小辩护风险，提高律师参与刑事辩护的积极性。新《

律师法》增加了辩护律师豁免权的规定，使得辩护律师能够

避免因依法进行刑事辩护而背负法律责任的风险。辩护律师

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告知律师协会，便于律师协会及时维护其

合法权益。这些规定都有助于扭转目前律师界“谈刑辩色变

”的局面，减轻辩护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抵触情绪，提高其

参与刑事辩护业务的积极性。 3．有助于减少当事人聘请律

师的顾虑，维护辩护制度的存续与发展。新《律师法》扩大

了辩护律师对当事人保密义务的范围，这样，基于辩护律师

对当事人的保密义务而享有的对国家的保密特权范围也相应

扩大，从而使得辩护律师之“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者”的法

律地位更加明确，辩护律师与其当事人的关系也更加密切。

这必将有助于减小当事人聘请律师的种种顾虑，使其愿意聘

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从而能够维系作为司法文明与民

主重要标志的辩护制度的存续与正常发展。 然而，就辩护律

师权利的实效性与充分性而言，新《律师法》的规定仍有待



进一步完善。例如，《刑事诉讼法》作为基本法律和程序法

再修改时应当予以弥补。第一，《刑事诉讼法》应当明确阅

卷权的权限范围。新《律师法》第34条并未明确规定辩护律

师阅卷权的权限范围，易导致辩护律师阅卷的范围在实践中

受到限制，影响辩护权的有效行使。《刑事诉讼法》再修改

时应当明确规定受委托的律师应当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全

部案卷材料。第二，《刑事诉讼法》应当在新《律师法》规

定的基础上，增设包括程序性辩护权，在场权等权利形式，

以进一步制约职权机关滥用权力，保障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刑事诉讼法》应当加强权利保障性规定。新《律师

法》关于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性规定缺失，将使得辩护律师的

权利难以落实。对此，一是应当对职权机关对辩护律师提出

的权利行使要求的处理与答复期限作出明确规定。二是职权

机关对辩护律师提出的行使权利要求没有依法处理或答复的

，应当有法律后果的规定。三是应当根据剥夺辩护律师的权

利或者拒绝辩护律师权利行使申请的职权机关的不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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